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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「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」涉
及「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」之風險評估報告 

 
教育部113.10第三次修正 

壹、前言 

為協助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依財團法人法第25條規定製作風險評估報

告，教育部(下稱本部)提供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如年度工作計畫及經

費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有關時之風險評估報告格式

(Word格式)，供有需要之財團法人使用。本風險評估報告旨在幫助財

團法人履行這些義務。 

貳、說明 

 一、財團法人法第25條第1項：「財團法人應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，

將其當年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；每年結束後五個月內，將其前一年度

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，分別提請董事會通過後，送主管機關備查。工

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有關者，並應檢附

風險評估報告。」同條第6項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財團法人新臺

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命其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

得按次處罰：一、未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送主管機關備查。……」 

二、洗錢防制法第11條第2項：「前項所稱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，

指下列之一者：一、經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公告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有

嚴重缺失之國家或地區。二、經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公告未遵循或未充

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。三、其他有具體事證認

有洗錢及資恐高風險之國家或地區。」故各財團法人年度之工作計畫

及經費預算如涉及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，則應檢附風險評

估報告。 

三、截至113年10月最新名單(最新名單不定期更新，請逕自至法務部調查

局洗錢防制處網頁https://www.mjib.gov.tw/mlpc瞭解資訊)如下： 

https://www.mjib.gov.tw/mlp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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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防制洗錢與打擊資助恐怖份子有嚴重缺失之國家或地區：北韓、伊

朗、緬甸。 

(二)其他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：包

含保加利亞、布吉納法索、喀麥隆、克羅埃西亞、剛果民主共和國、

海地、肯亞、馬利、摩納哥(新增)、莫三比克、納米比亞、奈及利亞、

菲律賓、塞內加爾、南非、南蘇丹、敘利亞、坦尚尼亞、委內瑞拉

(新增)、越南及葉門。 

(三)其他有具體事證認有洗錢及資恐高風險之國家或地區：依我國

「2021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報告」洗錢風險評估，犯罪

所得流出前5大國家或地區，分別為中國大陸、香港、澳門、菲律賓，

及同樣並列第5大的泰國和越南；犯罪所得流入前5大國家或地區，

分別為澳門、中國大陸、香港、菲律賓及印尼。 

三、財團法人於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中是否存在風險、是否有採取相對應

的措施降低風險，請就財團法人實際情形，據(誠)實呈現即可。本風險

評估報告亦可協助本部了解所轄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於防制洗錢/打

擊資恐中面臨的可能風險。 

四、風險評估應評估法人內所有計畫(活動)的弱點，不只是在高風險國家區

域進行的活動。當報告中其中一個問題回答“是”時，這種情況被認為風

險較高，應採取降低風險的控制措施。對每種在風險評估中認為較高

風險的情況，建議採用表中所列控制措施來改善。法人可調整控制措

施以符合法人的業務，但控制措施應能抵減所辨識出的風險。一旦確

定了控制措施，就應該在出現較高風險的情況下實施控制措施。 

五、法人應將此風險評估的結果分享給財團法人董事、監察人、所有從業人

員、志工。並可對進行培訓，以便所有人員能更了解財團法人可能遇到

的洗錢/資恐風險及控制措施。若財團法人的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，與

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有關，財團法人應該每年檢視風險評估。 

https://www.mjib.gov.tw/userfiles/files/2021ML_TF_REPORT.pdf
基金會
螢光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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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涉及 

「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」風險評估報告 
 
財  團  法  人  名  稱：財團法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

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年度：114 年度 

 
壹、請列出財團法人工作計畫(活動、專案、服務或傳送或接受資金)及經

費預算，有涉及的高風險國家或地區：    菲律賓、中國         

貳、請總結工作計畫(活動、專案、服務或傳送或接受資金)及經費預算的

性質：協助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赴菲律賓採集與研究、聯繫與促進與

中國浙江自然博物院等友館之交流與合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、風險評估 

與財團法人所有的

活動及服務有關的

較高風險情況 

是 
較高

風險 

否 
中度

風險 

建議的控制措施1 
 

請說明執行控制措施

之具體情形? 

服務2     
財團法人是否提

供非營利性服

務？（例如：建

立學校….等） 

 V • 確實了解活動的目的、範

圍與受益團體，並在開展

計畫之前考慮資恐風險和

降低風險措施。 
• 董事/監察人會通過有效

的財務和人力資源政策。 
• 董事/監察人會定期召開

會議並積極監督活動。 
• 董事/監察人會核准年度

預算，並制訂監督資金使

用的流程。 
• 留存完整的收入、支出和

金融交易等財務紀錄，包

括資金的最終用途。 

• 本會工作計畫之執

行者開展計畫前會

考慮赴高風險地區

國家之風險性，並

就計畫之範圍、準

備事項、執行內容

進行事前評估，掌

握計畫之投入、產

出、利害關係人往

來等面向，採取必

要降低風險之措

施，事後進行成果

分析及評核。 
• 本會之工作計畫及

經費預算，依法於

會計年度開始前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控制措施應由財團法人(NPO)確認或修改。如果控制措施有被修改，該等措施應有助降低洗錢/資恐風險。 
2 服務不包括與體育、娛樂、藝術和文化等有關的活動，也不包括諸如與政黨、智庫或與遊說團體有關的

利益代表或遊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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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通過後方能

執行。 
• 本會依據會計制

度，留存完整收入

支出等財務紀錄。 
• 本會每年會計年度

終了，依規定將工

作成果及收支決算

等會計報表提交董

事會審核，以監督

並檢核上一年度之

執行成果。 
總結財團法人如何執行控制措施： 
• 本會成立之宗旨為協助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發展並補其不足。除國立自然科學

博物館屬於國家政府機構，須依據各項法規運作外，本會相關業務亦須依據財團

法人法及其子法執行。 
• 計畫之執行者，需依循本會及科博館及之提案、執行及結案等管理流程進行，流

程中監控計畫執行及相關利害人風險管控措施。 
• 本會訂有會計制度，控管及保留收入、支出及資金用途等財務紀錄。 
• 本會經費來源為董事及企業捐款，工作計畫及預算經過董事會通過後執行，成果

及收支決算亦須經董事會審核。 
• 本會董事會、行政單位、業務補助或執行單位，依相關法令規範，採取風險管理措

施運作，以確認各項業務在行政面、執行面和財務面上能在有效控管風險下順利

進行。 
• 若有剩餘風險，滾動式修正應變，相關經驗將納入未來擬定風險控管之措施中。 

 
捐款人3 

財團法人的捐款人

有重要政治性職務

人士（PEPs）
嗎？ 

 V • 取得高階管理層批准以接

受捐款(捐助/捐贈)。 
• 取得有關捐款人的資金來

源或財產來源的其他資

訊。 

若有此情形，將取

得有關捐款者真實

資訊及資金來源，

高階管理層批准後

方得接受捐贈。 
捐款人是透過中

間人（例如代表

捐款人的律師和

會計師）進行捐

款嗎？ 

 V • 取得實際捐款者姓名。 
• 取得有關捐款人的資金來

源或財產來源的其他資

訊。 

本會未接受匿名捐

贈，若有透過中間

人者，亦需取得實

際捐款者姓名及捐

資金來源等資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有關捐款人的問題請以前一年度取得的捐款/捐贈物資回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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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的捐款

人是否有來自高

風險國家的居民

或公民？ 

 V • 對捐款的個人或團體進行

審查。 
• 取得有關捐款人的資金來

源或財產來源的其他資

訊。 
• 應制訂接受或拒絕捐款

(捐助/捐贈)之明確標準。 

• 若有此情形，應制

定接受或拒絕之明

確標準。 
• 盡快對捐款者及捐

款來源等資訊進行

審查，確認是否接

受或拒絕。 
地域風險 

財團法人是否將

資金送往海外(含
大陸地區)或提供

跨境(含大陸地區)
的活動或服務？ 

V  • 確實了解計畫、活動等的

目的、範圍與受益團體，

並在開展計畫之前考慮資

恐風險和降低風險措施。 
• 留存每個計畫的預算細

目，並定期編製相關採購

和費用報表。 
• 所有涉及資金、服務和設

備的程序應明確且可追

蹤，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透

過受監管的金融體系進行

交易，以保持資金的透明

度並降低資恐的風險。 
• 應有確認受益人(團體)及
確保其收妥捐贈之機制。 

• 以風險為基礎，對所提供

的資金和服務採取適當措

施。 

• 本會 114 年赴高風

險國家之工作計

畫，其計畫書、預

算項目和經費執行

皆明確且可控管。 
• 高風險之跨境合

作，參酌國際及國

情調整應備事項。 
• 有提供跨境的比

賽、教育活動、展

示服務或蒐藏研究

等計畫，其執行程

序可追蹤，資金的

往來盡可能的透過

受監管的金融體系

進行交易。 
• 受益人(團體)需簽

署收據以確保其程

序合法完成。 
服務/交付管道 
財團法人是否使

用志工、約聘人

員(含外包商)或其

他合作夥伴進行

籌款、宣傳或提

供計劃和服務？ 

 V • 在與財團法人(NPO)有密

切合作的志工、約聘人員

(含外包商)或其他合作夥

伴建立關係或協議/守則

之前，對其進行審查。 
• 透過公開資訊(包括國內

和聯合國制裁名單)核實

合作夥伴的聲譽。 
• 制訂書面協議或守則，概

述雙方的期望和責任。 

• 若有此情形，需審

查此等人力是否合

法合宜，並簽訂書

面協議或守則，方

可進行約定項目之

服務。 
• 留存完整的收入、

支出和金融交易等

財務紀錄，包括資

金的最終用途。 
• 對員工和志工提供

有關財團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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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留存完整的收入、支出和

金融交易等財務紀錄，包

括資金的最終用途。 
• 對員工和志工提供有關財

團法人(NPO)弱點的培

訓。 

(NPO)弱點的培

訓。 

財團法人是否使

用廣大的服務網

絡4？ 

V  • 在與財團法人(NPO)有密

切合作的志工、約聘人員

(含外包商)或其他合作夥

伴建立關係或協議/守則

之前，對其進行審查。 
• 透過公開資訊(包括國內

和聯合國制裁名單)核實

合作夥伴的聲譽。 
• 制訂書面協議或守則，概

述雙方的期望和責任。 
• 留存完整的收入、支出和

金融交易等財務紀錄，包

括資金的最終用途。 
• 對員工和志工提供有關財

團法人(NPO)弱點的培

訓。 

• 本會與合作夥伴建

立關係或簽訂意向

書、備忘錄或協議

書之前，會透過公

開資訊協助核實合

作夥伴背景與聲

譽。 
• 本會與合作夥伴進

行合作案件前，會

完成簽訂意向書、

備忘錄、協議書或

合約，以確定雙方

之權利義務關係。 
• 本會工作計畫執行

者，赴高風險國家

研究及採集，尋找

之當地接待者其身

分、交易款項、收

入及營業性質需合

法且誠信，支付當

地嚮導、司機或食

宿交通安排等費用

符合市場行情。採

集所得除供學術研

究外，餘皆存放於

博物館。 
• 本會有會計制度，

能夠控管及保留收

入、支出、金融交

易及資金運用等財

務紀錄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廣大的服務網絡係指財團法人(NPO)本身或透過多個合作夥伴及聯盟，在眾多區域提供計劃或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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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是否使

用大量的短期人

力？5 

 V • 在與財團法人(NPO)有密

切合作的志工、約聘人員

(含外包商)或其他合作夥

伴建立關係或協議/守則

之前，對其進行審查。 
• 透過公開資訊（包括國內

和聯合國制裁名單）核實

合作夥伴的聲譽。 
• 制訂書面協議或守則，概

述雙方的期望和責任。 
• 留存完整的收入、支出和

金融交易等財務紀錄，包

括資金的最終用途。 
• 對員工和志工提供有關財

團法人(NPO)弱點的培

訓。 

• 若有此情形，需審

查此等人力是否合

法合宜，並簽訂書

面協議或守則，方

可進行約定項目之

服務。 
• 留存完整的收入、

支出和金融交易等

財務紀錄，包括資

金的最終用途。 
• 對員工和志工提供

有關財團法人

(NPO)弱點的培

訓。 

財團法人是否使

用銀行、信用合

作社、證券、保

險以外等不受監

管的方式進行金

融交易（例如，

存入資金、轉移

資金、進行證券

交易等）？ 

 V • 留存每個計畫的預算細

目，並定期編製相關採購

和費用報表。 
• 建立追蹤資金、服務和設

備的程序。 

• 若有此情形，將留

存相關紀錄報表以

便追蹤。 

財團法人接受現

金捐款嗎? 
 V • 在某些情況下設定現金交

易的限額。 
• 要求銀行匯/本/支票而不

是接受大量現金。 

• 若有接受現金捐款

之情形，將視計畫

內容預先設定交易

限額。 
• 盡量以銀行匯/本/
支票為原則，不接

受大量現金。 
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大量短期人力是指志工或臨時僱員占基金會員工總數 50％以上的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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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財團法人印信) 

填表人： 譚美芳  

聯絡電話：04-23226940#232 

填表日期：114 年 2 月 12 日 

 
 

董事長：__________________(簽名或蓋章) 

簽名日期：114 年 2 月 12 日 


